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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厅和湖北省教育厅文件要求，对照《校外教学点设置与

备案工作指引》和《校外教学点评议要点参考》，秉承实事

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进行全面自查整改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校外教学点须全面自查整改，并按要求报送相关材

料。学院将根据各教学点自查整改情况及所报送材料，结

合历年各校外教学点办学、管理等实际情况，对照上级主

管部门相关文件要求，逐一进行审核、复查，确定拟保

留、拟整改后保留、拟过渡校外教学点，上报学校会议审

议通过，形成最终数据与材料报上级主管部门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1.请各校外教学点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认真对照文件

要求，逐条逐项开展自查。于 2022年 10月 20日前，将清

理整治情况报告（内容包括：校外教学点依托单位情况、

校外教学点情况、校外教学点保留或过渡的理由等）及相

关佐证材料（设点单位法人证书扫描件、办学许可证扫描

件、附件 3《校外教学点清理排查登记表》、附件 4《2022

年湖北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整改情况汇总表》，

均加盖依托单位公章 PDF版及可编辑版，通过我院校外教

学点申请平台（网址：链接地址）报送。 

 2.本次数据将作为校外教学点重新备案的重要参考依

据，请各校外教学点如实填写相关数据。未按时提交材料

https://cugxl.webtrn.cn/ws/web/open/enroll/402981b782a982710182a999480a0000/toLoginPa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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